河南工学院本科生学业警示通知书（院部留存）

        编号：（春/秋季）202X001

XXX（学号：.... 班级：XXX）:
    你在20XX—20XX学年第X学期及入校以来学习成绩经统计，已达到下列学业警示条件之一；

1.一学期不合格课程达到12学分（含）以上；
2.在校期间不合格课程（指补考或重修后仍不合格课程）累计达到16学分（含）以上。
     根据《河南工学院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(校〔2025〕6号)第八章第三十七条的规定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对你进行学业警示，希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积极主动查找原因，端正学习态度，珍惜美好的大学时光，刻苦努力认真学习，及时补修所欠课程学分，顺利完成学业。

 院部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院部盖章）

学生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 

河南工学院本科生学业警示通知书（学生留存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（春/秋季）202X001

XXX（学号：.... 班级：XXX）:
    你在20XX—20XX学年第X学期及入校以来学习成绩经统计，已达到下列学业警示条件之一；

1.一学期不合格课程达到12学分（含）以上；
2.在校期间不合格课程（指补考或重修后仍不合格课程）累计达到16学分（含）以上。
     根据《河南工学院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(校〔2025〕6号)第八章第三十七条的规定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对你进行学业警示，希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积极主动查找原因，端正学习态度，珍惜美好的大学时光，刻苦努力认真学习，及时补修所欠课程学分，顺利完成学业。

 院部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院部盖章）

学生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 

